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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北省社会科学博士论坛旨在发挥社科高端智库作用，繁荣社

会科学事业，服务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搭建起一个融科研交流、思

想沟通、服务社会于一体的学术平台。论坛自２００８年创办以来，不

断完善、创新和提高，呈现出品位较高、特色鲜明、常态化运转的

良好发展态势，成为对广大社科博士有凝聚力、对决策层有影响力、

对新闻媒体有吸引力、在社会上有知名度的品牌活动。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燕山大学

承办的第十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在秦皇岛举行。来自河北省

各高校、科研单位的１４０余名博士及科研管理人员，围绕 “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推动河北哲学社会科

学繁荣发展”展开了深入而务实的探讨和交流，论坛邀请了中国社

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纯东教授就党的十九大精神

做了宣讲辅导。《河北日报》刊发了本届论坛观点综述，光明网、长

城网等媒体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报道。

本届论坛举办前，主办和承办单位面向全省社科博士征集会议

论文８４篇。为广泛宣传本届论坛的优秀成果，特评选出４７篇，辑印

成 《第十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博士论坛论文集》。有不足之处，敬请读

者指正。

本书编委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治理到法治

———河北省涉诉信访应对机制的嬗变

张永进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河北　 邯郸）

［作者简介］张永进 （１９８６—　），男，河北邯郸人，汉族，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北省邯郸市
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摘要】涉诉信访这一概念系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总结而非理论研究的建构，因

其与司法程序内在机理不同而发生。涉诉信访虽旨在救济权利，但由于其冲击司法

程序，有损司法公信，影响司法秩序而产生应对的必要性。当前涉诉信访的应对机

制可归纳为治理模式，表现为应对主体多元化、应对依据政策化、应对方式能动

化、应对内容行政化。治理模式的应对方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效率和秩序价

值，但却存在诉访不分、程序不畅、难以终结等问题，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基本价

值。故此，涉诉信访的应对机制应从治理模式转为法治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

述难题。

【关键词】涉诉信访；治理；法治；模式；嬗变

涉诉信访伴随着司法活动而产生，随着近年来的激增趋势而引起了司法机关的

高度重视。由于涉诉信访与司法审判的内在机理不同，其产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如何有效进行规制和化解成为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对涉诉信

访均有相关论述，由此可见涉诉信访应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涉诉信

访的应对机制日趋发展和成熟，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通过对这些应对机制和方

法的归纳和总结，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此种应对模式虽然效率凸显，效果明显，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难以终结和根治，亟须从模式上进行转换，而法治则应是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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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发展必然方向。

一、理论问题抑或实践难题：兼论涉诉信访的概念

从涉诉信访词源的产生来看，涉诉信访并非理论界所发现的命题，而是基于司

法实践的总结。涉诉信访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可追溯到２００４年３月的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在该年度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 “涉诉信访”，并且特指 “当事人

对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此后，在２００４年４月，最高人民法院在

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信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则将涉诉信访的概念进行了扩大

解释，即 “只要涉及诉讼程序的信访都称之为涉诉信访”①。涉诉信访概念的正式

提出，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并对于涉诉信访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展开了相互对

话②。例如，有学者认为涉诉信访是指与某一具体案件相联系，有关当事人针对人

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行为或结果，以来信或来访的方式促使人民法院启动司法

程序，作出司法行为③。还有学者认为，涉诉信访是指经过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开

庭审理或强制执行的案件当事人和案件以外的第三人，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法

院信访渠道，采取向有关部门告诉、申诉的方法，要求维持、撤销、变更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和督促履行或制止履行执行内容的来信来访行为。④

然而，纵观学界对涉诉信访的概念界定，其实并未脱离最高司法机关对涉诉信

访问题的认知范围，甚至这些界定的区别和不同，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据不同历史时

期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有关涉诉信访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理论界对涉诉信访内

涵和外延范围的认识始终围绕着司法机关的认识而上下波动。例如在涉诉信访概念

提出初期，多数学者的界定都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法院系统信访

工作会议的文件内容，即将涉诉信访的主要范围限于当事人对已生效法院裁判的申

诉；此后，２００５年国务院颁布的 《信访条例》则促进学界对涉诉信访概念的认识

深化，即信访人所反映的内容属于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均可称之为涉诉信

访。例如有学者认为从诉讼状态来看，涉诉信访包括应诉未诉 （不立案），正在诉

讼和诉讼已结 （申请再审）⑤。如此界定，则将立案信访纳入涉诉信访的范围。

对涉诉信访定义的文献梳理表明，涉诉信访问题来自于实践，发展于实践，这

就使得对涉诉信访问题的研究必须始终以实践的视角进行关注，任何理论上的发挥

或演绎有可能脱离实践中的问题，从而陷入研究者自身编织的虚无之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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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诉信访何以发生：基于涉诉信访的内在机理

（一）直接原因与间接背景

随着涉诉信访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昔日被忽视的司法现象引起了执政者的高度

重视，而涉诉信访的产生原因则顺理成章地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重点。有关

涉诉信访的产生原因，可谓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有学者从内、外部的角度进行原

因阐释：一是法院的内部原因，例如法院审判质量不高，司法人员素质不高，执行

不当等；二是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当事人、法律制度和社会历史原因。其中当事人

方面，主要原因是其权利义务观念不断增强，但法律意识缺乏；在法律制度方面，

主要是相关应对机制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在社会历史方面，主要原因是 “青天意

识”和人治思维。此外，当前司法权威的缺失、再审制度设计的不科学、司法体制

方面的不健全、法院自身司法能力的欠缺、涉诉信访人法治意识的低下、社会环境

的不当刺激等因素也是涉诉信访产生的重要原因。⑥还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

涉诉信访的原因复杂，涉及司法腐败、裁判不公、司法人员素质、信访人员法律素

质不高、无理缠讼等因素。⑦还有学者从涉诉信访的直接原因、现实原因、法律原

因和历史原因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司法公信力下降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

直接原因；法院对案件的错判与执行难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现实原因；再

审制度的规定不够科学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法律原因；社会文化环境的长

期影响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历史原因。⑧

纵观上述有关原因的探讨，要么是从产生涉诉信访的主体进行分析 （可分为

当事人、法律体系和法院），要么是从宏大的历史角度进行概述 （如可分为法律原

因、政治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要么是从涉及的法律制度进行解读 （微观

的法律规范、中观的法律原则、宏观的法律体制）。如果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

这些原因都是涉诉信访现状产生的原因，然而，这种原因的分析并非我们理论研究

所要分析的原因，因为上述很多因素都是不可变的，甚至属于背景下的因素，正如

历史传统因素、政治思想角度，乃至于当事人和法院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法律认

识和法律意识。倘若还有些许价值的话，那便是涉诉信访背景知识的再次重复。笔

者认为，理论研究所要研究的涉诉信访原因，必须具有可以把握，而非神秘；可以

观测，而非隐匿；可以评估，而非抽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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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从涉诉信访与司法审判的内在机理上进行阐释。这种阐

释的前提之一，就是承认当事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认知，即理性人的假设。在当事

人看来，无论是涉诉信访还是司法审判都是权利救济的选择方式 （当然涉诉信访

案件中还有很多属于缠诉缠访，但这种无理的信访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表

达方式）⑨。即使对涉诉信访权利救济功能持批评意见的学者也承认权利救济是涉

诉信访的功能之一，虽然它不应当是主要功能。瑏瑠然而，这种认识只是居于国家的

宪政设计角度，即赋予涉诉信访予政治参与和监督功能，赋予司法审判予解决纠

纷，权利救济的功能瑏瑡。但是，只要承认当事人的理性，其是自身权利保护的最佳

判断者角色，就必然会得出，涉诉信访来自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动机和选

择，尽管这种选择可能会使得司法程序虚置、司法权威受损、司法公信乏力。瑏瑢

（二）信访机制与司法程序

表一　涉诉信访与司法审判的内在机理比较

比较对象 法律依据 诉讼费用 有无审级 程序时间 时效限制 法律结果 法律效力

涉诉信访 有 无 无 短 无 可预知 不确定

司法审判 有 有 有 长 有 不可预知 确定

　　一是在法律依据方面。尽管涉诉信访长期被看作是 “反法治”的，但是不可

否认，涉诉信访与司法审判两者之间都具有合法的依据。对于法院侵犯当事人诉讼

权利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５条的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

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判不服的，根据该法第

２４１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

提出申诉。此外，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９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

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是在诉讼费用缴纳方面。对于涉诉信访，当事人无需缴纳任何诉讼费用，而

司法审判除刑事案件以外，一般都要按照 《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缴纳相

关费用，尽管该办法已经明确规定，对于残疾人无固定收入的；追索赡养费、扶养

费、抚育费、抚恤金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

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因见义勇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可以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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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用。但是诉讼免交费用的范围仍然过于狭隘，以至于仍然有很大部分低收入通

过涉诉信访维护其权利。瑏瑣

三是在审级限制方面。对于司法审判，为方便案件管辖和审理， 《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审级制度，这虽然有利于实现诉讼

秩序化，但是由于司法地方化的历史和现实，很多当事人对基层管辖法院容易产生

不信任，从而甚至在诉讼中向上级法院进行申诉，而对于这种 “申诉”法律并无

级别和次数的限制，可以跨越科层制权力等级，建立民众与上级之间的直接联

系瑏瑤。也就是说，即使越级和多次也属于合法行为。

四是在程序时间和时限方面。对于司法审判，三大诉讼法都对一审、二审、再

审的审限进行了规定，并对期间和期日也作出了规范。尽管如此，遇到法定事由，

仍然存在诉讼的中止和终止，以及特殊情况的延长。除此之外，除斥时间的存在，

使得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具有时限性，相比于当事人对权利救济的内在冲动，这种

规规矩矩的程序时间要求，诱使当事人选择不受时限限制的涉诉信访途径，进而达

到一定的催促效果。

五是在法律后果和法律效力上。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对于维护司法权威，稳定社

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已生效的裁判执行率较低，从而引发申请人的涉诉信

访。据有关学者统计，访民认为执行不到位是其上访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座谈中，

几乎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反映，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赔偿的判

决难以执行是当前法院常见的，同时又很难解决的问题。瑏瑥二是生效裁判的稳定性。

虽然根据法律统计年鉴，我国法院的再审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但是民众申诉和申

请再审数、进入再审率和改判率都呈上升状态瑏瑦，这样就对涉诉信访的当事人产生

反面激励作用，促使他们加入涉诉信访的大军之中。

六是在评价标准上。司法审判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以程序正义进行的评价，这种

评价主要是基于案件的诉讼过程是否符合正义要求，这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而涉

诉信访的处理结果主要是以 “实质正义”这一多元化的正义标准而进行的评价。

在上访人看来，就是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是否支持了自己的诉求，在党政部门看

来，就是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是否获得上访人的认可。瑏瑧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的

标准是一致的，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少数的不同则有可能彻底摧毁司法程序所积累

的公信力，从而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活动提供 “合法”依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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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诉高峰与应对必要

表二　最高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情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时间 审结案件 涉诉信访处理案件（件、人、次） 涉诉信访占审结案件的比例

２００３ ３５８７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３．４５

２００４ ２９２３ １４７６６５ ５０．５２

２００５ ３１９６ １４７４４９ ４６．１４

２００６ ３６６８ １４０５０４１ ３８３．０５

２００７ ７０７７ １１０１１５５ １５５．６０

２００８ ７７２５ １０９８９５８ １４２．２６

２００９ １１７４９ １０５５０００ ８９．７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６２６ １０６６６８７ １００．３８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１５ ７９００００ ７５．１３

２０１２ ９２４８ ６０１０００ ６４．９９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１６ ５３９０００ ４８．９３

　　由于特殊的社会现实和背景，再加上涉诉信访与司法审判内在机制的不同，涉

诉信访本就是一种普遍的司法现象，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需要专门、甚至

特殊的应对。在２００３年以前，它根本没有进入执政者和学术界的关注范围，然而，

一切都在２００３年发生了改变。首先，在这一年，涉诉信访首次进入最高司法机关

工作报告的视野，可见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工作报告，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３５８７件，受理涉诉信访为１２万件

人次，涉诉信访比为３３．４５∶１。地方各级法院共审结５６８７９０５件，而受理信涉诉访

则为３９．７万次，涉诉信访比为６９．７９∶１００。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功能已

由制定公共政策瑏瑨，改为处理涉诉信访问题。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也由

纠纷解决和规制治理，改为处理涉诉信访问题。其次，涉诉信访高峰的到来，虽然

与社会转型及特殊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累积具有重要关系，但是其一旦出现，对执政

党的 “和谐社会”瑏瑩的构建目标产生重大冲击，必然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此外，

涉诉信访的 “权利救济”功能所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极大地损害了 “依法治国”

的目标，也与 “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冲突，基于涉诉信访增多的上述后果，对

其展开专项、重点、综合治理便被提上工作日常。再次，涉诉信访功能定位的司法

参与性和监督性，促使司法机关认真对待这一诉求表达方式。例如在２００４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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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指出，“涉诉信访是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

的重要渠道”，在２００５年则表述为 “涉诉信访是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方

式，也是最加强自身监督和监督地方重要渠道”，在２００６年表述为 “依法支持当

事人的合理诉求”，此后历年工作报告均有类似上述表述。从最高司法机关对涉诉

信访的功能表述来看，主要包括：监督下级法院、加强自身监督、表达群众诉求等

三种功能。上述完善正面的功能评价和价值定位促使司法机关将涉诉信访工作作为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予以化解和改善。

三、涉诉信访的传统应对机制与存在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模式”提供了一种妥善处理刑事诉讼复杂性的有效方法，他

们允许简化细节而突出共同的主题及发展趋势，它是一种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

样式，它所反映的不是系统或过程的全部特征，但是能描述其本质特征，从而成为

有力的分析工具。瑐瑠据此，涉诉信访的传统应对机制可归结为治理模式。此种模式

以秩序和效率为价值追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动员多方力量，在治理依据上注重政

策应用，在治理方式上注重国家主动作为，在治理内容上依赖于行政化措施。涉诉

信访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在短期内发挥各方面力量实现涉诉信访的效果最大化，维护

司法秩序和效率，但是却存在忽视程序、损害司法稳定性、难以彻底终结等问题。

（一）涉诉信访传统应对机制

１．涉诉信访应对主体的多元性

表三　有关涉诉信访的规范性文件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时间 规范性文件 颁布部门

２００５
《信访条例》 国务院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 中央政法委

２００６
《涉法涉诉信访责任追究规定》 中央政法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０７ 《关于建立涉法涉诉救助资金试点工作的意见》 中央政法委、财政部

２００８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

２００９ 《关于进一步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意见》 中央政法委

２０１０ 《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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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规范性文件 颁布部门

２０１１
召开全国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继续化解进京访案件交

办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关于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意见》 中央政法委

２０１３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４

《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

的意见》《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执法错误纠正和瑕

疵补正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

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

中央政法委

２０１５
《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

度的意见 （试行）》
中央政法委

　　涉诉信访的对象是各级人民法院，应对主体自然是各级人民法院，这是归口负

责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基于司法机关自身动员资源的有限性，在处理涉诉信访

问题上呈现出主体多元性的特征。从近年来有关涉诉信访规范性文件的统计来看，

涉诉信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包括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法委瑐瑡等党内机关，国

务院及其有关部委等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其中，中央政法委作为

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专门机关，主要负责涉诉信访宏观政策的制度和监督，国务院及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涉诉信访的 “维稳”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主要负责涉诉信访案

件的具体处置工作。涉诉信访应对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动员和集中各类资源从而形

成治理涉诉信访的合力。瑐瑢

２．涉诉信访应对依据的政策化

政策是执政党或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目标而确定的行政指导

原则和准则瑐瑣。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政策在国家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从当前涉诉信访的应对依据来看，主要是以党的政策为主，并具有

权威性、宏观性、灵活性等特征。譬如在制定主体上有中共中央、中央政法委等权

威机关和部门发布的有关涉诉信访政策；在政策内容上包括了涉诉信访责任追究、

涉诉信访案件终结、涉诉信访司法救助等宏观性政策；在政策的灵活性上，主要表

现为颁布时间的及时性和更新性，颁布内容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例如在２０１４年中

央政法委颁布的 《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即将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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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实施不到两年的 《关于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意见》予以废止。

３．涉诉信访应对方式的能动化

表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诉信访工作的治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时间 涉诉信访治理方式

２００３ 分级处理；制定涉诉信访摘报；符合再审予以立案，不符的则服判习诉。

２００４ 有诉必理；采取回访预防制度；推行申诉、申请再审听证和合议制度。

２００５
畅通当事人申诉信访渠道，增加申诉复查透明度，大力推行申诉听证制度，为人民群众

申诉和申请再审提供平等、公开、高效的程序保障。

２００６
教育引导群众、支持合理诉求、依法纠正错案相统一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加强对下级

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建立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协调机制，督促重大

涉诉信访事项的办理；推进涉诉信访信息化建设，方便群众进行网上信访和查询。

２００７
区分诉讼与信访事项，引导依照法定程序表达诉求；符合再审的予以立案，不符合则服

判息诉。同时做好服判息诉工作，最大限度地止争息访。

２００８
信访工作责任制；办案质量；在 “事要解决、息诉罢访”上下功夫；领导包案；带案下

访；督促考核等制度，建立信访案件监督协调机制；完善判后答疑制度；推行申诉听证

制度；用好教育、协调、救济等手段。

２００９
改善来访接待条件；推行法官带案下访和巡回接访制度；做好集体访、越级访排查处理

工作；落实信访责任；完善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上级法院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制度。

２０１０
派出合议庭和案件复查组清理信访积案；制定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坚持领导干部定

期接访、法官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做法；强化案件责任查究，提高审判质量。

２０１１
涉诉信访评估预防、约期接谈、责任通报、多元化解、案件终结 “五项制度”；“诉访分

离”工作，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带案下访、督导检查。

２０１２
信访工作责任制；涉诉信访积案清理；推行诉访分离；判后答疑；申诉听证；坚持领导

干部定期接访；法官带案下访；巡回接访。

２０１３
设立巡回督导合议庭，带案下访；完善 “诉访分离”和案件终结机制；推动律师等第三

方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完善申请再审和申诉立案受理制度，严格涉诉信访终结程序，积

极开展网上信访、巡回接访、带案下访。

２０１４
探索律师参与化解涉诉信访案件；强化 “诉访分离”；开通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建立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畅通信访案件入口和出口。异地交叉

评查信访案件。

　　能动是相对于被动而言的，是指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涉诉信访应对方式的能

动性被视为司法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来看，

涉诉信访的应对方式呈现出能动性的特征。一是履行指导责任，充分发挥上级法院

的主动性。例如通过设立巡回督导合议庭，带案下访，坚持分级负责处理，制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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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信访摘报等方式提升地方法院工作的积极性，又如建立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处

理协调机制，督促重大涉诉信访事项的办理；二是完善内部管理，充分发挥地方各

级法院自身主动性。例如坚持办案与涉诉信访并重原则，推行法官带案下访和巡回

接访制度，派出合议庭和案件复查组清理信访积案，落实信访责任，改善涉诉信访

条件。三是提升涉诉信访的信息化水平，提升群众参与主动性。例如通过推进涉诉

信访信息化建设，方便群众进行网上信访和查询。

４．涉诉信访应对内容的行政化

行政性是相对于司法性而言，在价值取向上主要追求效率和秩序瑐瑤。从涉诉信

访的应对内容上看，主要追求社会秩序和工作效率。例如从报告中可知，在涉诉信

访的预防上主要采取案件回访、预警、评估等制度，预防涉诉信访的发生，在涉诉

信访的处理上主要采取领导包案、巡回接访、考核督促等方式，提升涉诉信访事项

处理效率。有的地方则 “建立健全院长定期接待、专一人日常接待与法官带案下

访相结合的接访、处访机制，对信访矛盾及时掌控、化解疏导”。瑐瑥部分地方甚至采

取参加联合接访，指定专人驻京接待赴京涉诉案件，审委会委员轮流参加省委联合

接访等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瑐瑦譬如作为首都护城河的 Ｈ省则要求一把手承担起涉

讼信访的领导责任，把涉讼信访纳入创先争优达标活动中，纳入法院工作的全局，

同时在各级法院要健全信访机构设置、选好配强信访干部，为做好涉讼信访工作奠

定组织基础，此外还要求加强涉讼信访工作岗位目标管理，将预防、化解信访作为

考核部门和个人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使 “软任务”变成 “硬指标”。瑐瑧

（二）涉诉信访传统应对机制存在的问题

１．诉访不分

表五　人民法院来信来访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瑐瑨

年份
处理来信

（件）

接待来访

（人）

信访（件、人）

总数 告诉 申诉 非诉 其他

来访率

（％）
其他率

（％）

２００３ ９３９６３２ ３０３３７２５ ３９７３３５７ １９０２７９４ ４０６３６９ ３４３４７７ １３２０７１７ ７６．３５ ３３．２４

２００４ ８８８７８２ ３３３１４４０ ４２２０２２２ ２０２８８８４ ４３０４０９ ４１１４３７ １３４９４９２ ７８．９４ ３１．９８

２００５ ８５８０３０ ３１３７２１４ ３９９５２４４ １９５７２４５ ４３５５４７ ５２３７８０ １０７８６７２ ７８．５２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６ ７２２７１６ ２８２５７８８ ３５４８５０４ １７２８７７６ ３７４７１４ ４７７４６６ ９６７５４８ ７９．６３ ２７．２７

２００７ ５７７３１９ ２４４９０５１ ３０２６３７０ １４６１８５４ ３３２６４０ ３０５４７４ ９２６４０２ ８０．９２ ３０．６１

２００８ ３５７０１８ １１６３９２８ １５２０９４６ ５８０６１６ ３０３２６５ １４０１４３ ４９６９２２ ７６．５３ ３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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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处理来信

（件）

接待来访

（人）

信访（件、人）

总数 告诉 申诉 非诉 其他

来访率

（％）
其他率

（％）

２００９ ３０２８０８ １０５４７９４ １３５７６０２ ５１００８５ ２５５６６３ １１３１８９ ４７８６６５ ７７．７０ ３５．２６

２０１０ ２４５１７１ ８２１５１６ １０６６６８７ ３９２０８５ １８４０５３ ９１２３０ ３９９３１９ ７７．０２ ３７．４４

２０１１ ２１４５２８ ５７５８０２ ７９０３３０ ２８２４１５ １３３１２３ ８４４９５ ２９０２９７ ７２．８６ ３６．７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１７８ ６００７００ ８００８７８ ３０４８４７ １２２４０１ ８２６２７ ２９１００３ ７５．０１ ３６．３４

２０１３ １７５３５５ ５３９１８５ ７１４５４０ ２４５１８６ １０６９１７ ７４５１０ ２８７９２７ ７５．４６ ４０．３０

　　涉诉信访本就是 “诉”与 “访”的组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推

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诉”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可以按照诉讼程序解决的诉求，一般包括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访”

是指信访人诉讼权利已经丧失或者充分行使完毕，仍通过来信来访等形式向人民法

院表达意愿，反映与诉讼有关但不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和事项，或者违反诉

讼程序越级向人民法院反映诉求。从词语概念上似乎很容易区分，然而在实践中却

存在较为模糊的界限。一是应对主体的多元性，使得不同机关在认定 “诉”与

“访”的标准上产生差异，从而无法进行有效区分。二是司法机关职能的重叠性使

得 “诉”与 “访”的区分难以贯彻。例如司法机关不仅承担以判断权为代表的司

法权，而且还行使司法内部管理权，以及以执行权为代表的行政权。上述权力的叠

加，使得 “诉”与 “访”的事项难以从职能管辖上进行彻底划分。三是立法用语

的不统一，造成 “诉”与 “访”之间并不明确的界限。例如 《刑事诉讼法》在审

判监督程序一章中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诉权，而 《民事诉讼法》则在审判监督程序

中规定为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申诉并非法律概念，而是行政概念，同时法律对申

诉的形式、级别、管辖等均无相关规范，使得申诉内容很难判断为 “诉”或

“访”。

２．程序失灵

表六　全国法院服判息诉及涉诉信访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时间 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服判息诉率（％）受理案件 涉诉信访（件、人、次）涉诉信访率（％）

２００５ ８３．８５ ——— １０５０５３０００ ３９９５２４４ ３．８０

２００６ ８８．８５ ——— ３５４８５７５ ———

２００７ ９０．００ ９８．００ ９６５７６２８ ３０２６１８１ ３１．３３

２００８ ８９．００ ——— １０７１１２７５ １５２０９５８ １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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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服判息诉率（％）受理案件 涉诉信访（件、人、次）涉诉信访率（％）

２００９ ８９．０５ ——— １１３７８８７５ １０５５０００ ９．２７

２０１０ ８９．７３ ９９．７５ １１７００２６３ １０６６６８７ ９．１２

２０１１ ９０．６１ ９８．９９ １２２０４０００ ７９００００ ６．４７

２０１２ ９１．２０ ９９．４０ ５６１０５０００ ６０１００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３ ９１．１０ ９８．６０ １４２１７０００ ５３９０００ ３．７９

　　现代法律程序通过限制恣意、理性选择和作茧自缚的功能，从而吸纳不满，实

现程序的稳定性和自治性瑐瑩。服判息诉率是指当事人服从法院判决，不再提起上诉

的案件所占的比例。服判息诉率的高低反映了程序吸纳不满的能力及司法公信力的

高低。从上述统计来看，无论是第一审还是二审案件，近年来服判息诉率都处于较

高比例，其中一审平均９０％以上，二审则高达９９％。如此高的服判息诉率展现了

我国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逐步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信任，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近年来

极力深化司法公开，推行审判流程系统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三大

平台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水平。然而，伴随着较高服判息诉率的同时，

涉诉信访率也处于高位运行，甚至有增长的趋势。由此，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

意，在注重服判息诉率的同时，也应关注程序吸纳不满功能的发挥。

３．裁判结果缺乏稳定性

表七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处理结果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份 受理各类案件 涉诉信访 进入再审 改判 进入再审率 改判率

２００３ ——— ３９７００００ ——— ——— ——— ———

２００４ ——— ４２２００００ ——— １６９６７ ——— ———

２００５ １０５０５３０００ ３９９５２４４ ４７９０２ １５８６７ ０．００％ ０．４０％

２００６ ——— ３５４８５７５ ４８２８６ １５５６８ １．３６％ ０．４４％

２００７ ９６５７６２８ ３０２６１８１ １８４０００ １２０１３ ６．０８％ ０．４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７１１２７５ １５２０９５８ ３９７１９ １２０１３ ２．６１％ ０．７９％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７８８７５ １０５５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１１６６９ ３．０３％ 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７００２６３ １０６６６８７ ４６２１４ １１７２９ ４．３３％ １．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０４０００ ７９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５．３２％ １．３９％

２０１２ ５６１０５０００ ６０１０００ ２０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３４．６１％ ９．１５％

２０１３ １４２１７０００ ５３９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 ７４１５ ２１．５２％ １．３８％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程序裁判结果的稳定性是这一防线的重

要保障。随着司法程序的进行，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一一被贴上了封条，成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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